南投縣政府運用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推展身心障礙福利服務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4年9月7日府社福字第09401791482號令訂頒
中華民國100年5月23日府社福字第100010540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5月16日府社福字第103009693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6月23日府社福字第1040124038號函修正第四點
中華民國107年4月13日府社福字第1070083041號函修正第四點
中華民國107年7月23日府社福字第1070166154號函修正第二、三及四點

一、目的：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妥善運用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結合民間力量推展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提昇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品質及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及條件：	
受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並於本縣境內實際從事社會福利服務者。
(一)依法於本縣立案之身心障礙福利團體。
(二)依法於本縣立案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三)受本府委託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業務之單位，其組織章程明定辦理身心障礙福利事項，且於本縣境內實際從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者。
(四)辦理有關本縣身心障礙福利政策及方案相關研究之已立案學術研究單位。
三、補助原則：	
(一)依南投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之運用範圍，且以該年度本府或中央各部會未編列預算或預算不足，具急迫性、必要性、符合社會福利性質之計畫項目為限。 	
(二)本補助所需經費由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相關科目項下支應，預算使用完畢即停止辦理。
(三)聯誼、聚餐等非屬社會福利性質之活動不予補助。
(四)各項計畫案之紀念品、摸彩品、禮品、獎金、服裝等不予補助。
(五)前款如係配合本府法定應辦理事項者，得視當年度預算額度酌予補助。
(六)同性質之補助項目每單位每年限申請一次；已申請本府其他經費補助者不予補助。	
(七)經本府或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准補助之設施設備，三年內不得再申請補助。但電腦設備補助得視執行情形，且於計畫書敘明理由，經本府審核認為確實需要者，不在此限。
(八)配合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或本府政策性需求者，得視年度預算額度酌予補助。
四、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服務方案：
運用專業人力或專案人力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相關措施或創新方案。 
1.專業人力或專案人力補助標準如下：
(1)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任社會工作人員，每案限補助一人，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三萬四千元。
(2)大專校院醫學、護理、復健、職能治療、物理治療、教育、特殊教育、社會、社會工作、社會福利、輔導、心理、兒童及少年福利、幼保、早期療育、聽力、語言治療、老人照顧、長期照顧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畢業任教保員及訓練員，每一作業設施最高補助二人，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二萬八千元。
(3)高中職畢業者，具相關服務年資滿二年以上，並接受相關專業訓練一百二十小時者，每案限補助一人每月補助新臺幣二萬六千元。
2.專業人力或專案人力之補助最高得補助十三點五個月(含年終獎金)；勞健保給付由申請單位自籌。
3.其他：執行方案各項費用，得依實際需要核實計列。
(二)研究計畫：
執行與社會福利有關之研究、發展、預防等專案研究計畫，每計畫最高補助新臺幣二十萬元。	
(三)一般性活動計畫： 	
凡屬節日慶祝活動、教育訓練、觀摩研習、宣導推廣等一般性活動，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全國性活動最高補助新臺幣六萬元。
(四)配合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或本府政策性之服務計畫、方案、活動等，得視年度預算額度專案簽准補助，同計畫已申請本府其他預算經費補助者，不予補助。
(五)補助社會福利團體（機構）充實設備：	
1.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備補助：收容人數五十人以上者，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八萬元，收容人數未滿五十人者，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六萬元。	
2.身心障礙福利團體設備補助：會員人數一百人以上者，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八萬元，會員人數未滿一百人者，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六萬元。
五、申請應備文件：
(一)計畫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計畫書：
內容應包括目的、主（協）辦單位、實施期程、實施對象、實施方式、預期目標、經費概算、預期效益等。（如附件二）	
(三)法人登記證書、團體、機構立案證書及組織或捐助章程（以上均為影本）。非初次向本府提出申請者，得免附前項文件，但審查必要時，仍應配合提供。	
(四)執行方案專業人力或專案人力，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六、審查作業：
(一)申請時間：應於計畫實施前提出申請。
(二)審查方式：
1.各申請案件送達本府後，由各主管單位審核後簽准辦理。	
2.申請案件以書面審核為原則。
3.審核重點：	
(1)申請單位符合補助對象資格。	
(2)申請計畫符合補助範圍及項目規定。	
(3)申請計畫具目的適切性及重要性。	
(4)不重複政府已辦理事項。	
(5)補充政府所不能執行之事項。	
(6)無逾期未核銷案件。	
(7)無重複申請並獲其他單位補助之計畫。	
(8) 申請計畫執行後可達預期效益。	
七、補助經費之撥付與執行：	
(一)受補助單位應確實依政府採購法等有關規定辦理。	
(二)補助經費不得與受補助單位其他經費及帳目相混，並不得移作其他用途，執 行完竣後之賸餘款應即繳回歸帳。	
(三)受補助單位應按原定計畫執行，如因情勢變更必須變更原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進度時，應事前詳述理由，函報本府核准後始得辦理，否則不得變更作其他用途使用。	
(四)接受補助設備之單位，應就該設備繕造財產清冊，妥善管理，本府並得隨時派員查核（如附件三），受補助單位需配合本府之查核，且受補助單位之代表人異動時，並應詳實辦理移交。	
(五)受補助單位執行方案得視執行情形分期核銷撥款，但應於提報計畫書中敘明請撥核銷進度。	
(六)受補助單位執行計畫應於計畫執行完竣後二週內，檢送下列文件送府核銷撥款結案：	
1.本府核定函及核定表影本。	
2.成果報告及照片。	
3.經費支出憑證簿。（如附件四）	
4.經費使用明細表。（如附件五）	
5.經費支出原始憑證。	
八、督導及考核：	
(一)考核方式：	
1.接受本府補助單位應建立完整補助案件檔案，以供本府隨時抽查案件執行之情形。	
2.本府對於申請補助案件，得隨時派員了解辦理情形。 	
3.本府得組成身心障礙福利補助經費督導考核小組，定期或不定期針對接受本府補助單位，以抽查方式考核其實際執行情形。督導考核小組編組由本府社會處會同財主單位指派業務相關人員組成；如有需要得另邀有關單位派員參加。	
(二)獎懲：	
1.考核結果評定執行績效優良之單位由本府辦理表揚，納入往後補助案件審查之依據；執行不力而有下列情形之之一者，按情節輕重，停止補助一年至三年。
(1)查有未確依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2)計畫執行延宕未能積極辦理。
(3)經費未確依補助用途支用。
(4)補助設施設備閒置或使用率低。
(5)其他重大情事。	
2.受補助單位如有不法，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即移送偵辦。	
九、依照本要點所核定補助各民間團體之資訊，皆須依據「南投縣政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行注意事項」第八點規定，定期於本府全球資訊網公告補（捐）助事項、補（捐）助對象、核准日期及金額（含累積金額）等訊息。
